2014年浙江省高校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专栏

一、项目简介

“浙江省高校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是国家留学基金委与浙江省共同设立的地方合作项目，由国家留学基金委和浙江省财政共同资助我省省属高校优秀中青年教师出国研修、学习。2010年以来，共录取519名高校教师出国研修。选派类别为高级研究学者（留学期限3-6个月）和访问学者（留学期限 6个月或12个月）。符合国家留学基金委规定公派出国留学人员条件的浙江省省属高校教师均可申请。该项目出国人员的选拔工作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采取“个人申请、单位推荐、专家评审、择优录取”的方式，由国家留学基金委和我厅共同组织。录取后，按照国家公派办理出国手续；在外期间，纳入国家公派统一管理。有关申报要求、程序可参见《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2014年浙江省高校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的通知》（即将公布在浙江省教育厅门户网站（http://www.zjedu.gov.cn）“国际交流”栏目）。

二、往年申报、录取情况

    2010年录取105人，其中人文社科类52人，理工农医类53人。

    2011年录取116人，其中人文社科类55人，理工农医类61人。

    2012录取116人，其中人文社科类55人，理工农医类61人。

    2013录取182人，其中人文社科类86人，理工农医类96人。

三、问题释疑（Q代表问题，A代表回答）

    Q: 我还没有国外单位的邀请函，可以申报这个项目吗？

    A：不可以。2014年开始，申请人须提前获得国外大学或科研机构的邀请函方可申报，如无正式邀请函不予申报该项目。

    Q：我外语目前还不符合要求，可以申报这个项目吗？

A:根据国家留学基金委要求，留学人员外语水平需达到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外语条件，请仔细阅读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外语条件，申请时外语水平未达到条件者，如系所在单位重点推荐，亦可申请本项目，但须提供可以反映其外语水平的专门的外语考试成绩证明。派出前，留学人员外语水平需达到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出国留学外语条件。

    Q：我已申报国家留学基金委2014年国家公派出国留学项目（1月份报名），还可以申报浙江省高校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吗？

    A: 目前，2014年国家公派出国留学项目还未公布录取结果，如果在申报浙江省高校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前录取结果公布，明确淘汰的人员可以申报该项目。

    Q：我提交申请时报的是美国，录取后可以换一个国家吗？

    A: 不行。根据国家留学基金委规定，从2010年开始，项目录取人员留学国别一经录取，不再更改。

    Q：我提交申请时报的留学单位录取后可以换吗？

    A: 不行。根据国家留学基金委规定，从2014年开始，地方合作项目申报必须提供正式邀请函，录取也是根据您提交的留学计划，因此项目录取人员一经录取，不得更改留学单位。

    Q：录取后，留学资格有效期限是多少？如果在规定期限内因某种原因未派出，可以延长留学资格有效期吗？

    A: 2014年项目留学资格有效期限为2年，即2014年申请人被录取后，留学资格保留至2016年12月31日，国家留学基金委不再受理延期的要求。从我厅项目管理的角度，我们希望尽可能实现“当年选，当年派”。2015年开始留学资格有效期将调整为1年。

    Q：2014年评审工作有变动吗？

    A: 2014年评审工作有较大变动，今年将不再实行联合评审（即国家留学基金委和我厅组织专家组对留学人员进行面试），我省初审后，按录取计划的1:1.2向国家留学基金委推荐，留学基金委将组织专家进行材料评审，或通过视频面试，确定最终录取人员。具体复审形式国家留学基金委将另行通知。

    Q：报名时间截止后发现网上报名没有成功，可否重新再报？

    A: 不可以。请各位申请人务必确认网上报名成功，报名截止后将不再开通网报平台。没有网报信息，我们无法受理您的申请。

    Q：网上提交申请后，还可以撤回修改吗？

    A: 申请人提交纸质申请表前可随时撤回修改；递交纸质申请表后则无法修改。因此，请各位老师提醒申请人先行阅读报名指南，尽可能减少退回操作。

    Q：我去年已申报过这个项目，没有被录取，今年网上报名是否可以继续使用去年的帐号？

    A: 不可以，您需要再注册一次，使用新的帐号提交申请。

    Q：网上报名“参加现工作时间”是指什么？

A: 是指到对应的“现工作单位”的时间。

    Q：纸质申请表右下角的识别编号必须与网上材料的编号一致吗？

    A: 是的。申请人完成网上申报并递交材料后会产生一个识别编号，每做一次修改，这个编号都会改变。申请人最后递交的纸质申请表的编号必须和网上最终提交时的编号一致。

    Q：单位推荐意见如何填写？

    A: 单位推荐意见表在申请人网上报名阶段不在报名系统中显示，申请人打印申请表时由网上报名系统自动生成。推荐意见应由申请人所在部门（院、系、所等）针对每位申请人填写。上级批准意见由所在单位负责选拔工作的主管部门在认真核对申请人所填信息后填写，应加盖推荐单位公章。同时将申请人所在部门（院、系、所等）填写的推荐意见输成word文档（不超过500字），以单位+姓名命名后打包发电子邮件至szk@zjut.edu.cn。

    Q：该项目的资助标准是多少？

    A：该项目纳入国家公派统一管理，因此项目资助标准与国家公派留学人员资助标准一样。访问学者资助标准约人均15.6万元/年（人民币）。根据研修时间、研修地区不一样有所区别。

    Q：我已经在国外研修，是学校公派（或自费），可以申请该项目，直接转为国家公派身份吗？

    A：不可以。国家公派留学人员的派出管理以及经费来源方式完全不同于单位公派留学人员，从签订《资助出国留学协议》、交纳保证金，到领取签证机票以及《报到证》等诸多手续，涉及单位和环节不同，无法直接转为国家公派身份。

    Q：我联系了国外学校，邀请我2014年下半年出国研修，时间上是否来得及？

    A：根据国家留学基金委地方合作项目选派时间安排，8月公布录取结果，但因为我省和国家留学基金委还有经费结算的过程，根据往年操作经验，10月或11月才能发放录取通知书，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教师还需办理同意派出函、存保证金、护照签证等手续，建议与国外单位联系时尽量将访问时间安排在2015年2月以后。

    Q：我联系的英国学校，需要收取bench fee，这个费用国家能承担吗？

    A：赴英人员，需要交bench fee的，应在邀请信中注明具体金额，出国后向我驻英使馆教育处申请报销。留学期限为一年以上的，最高报销限额为1000英镑；留学期限为6个月的，最高报销限额为500英镑。超出部分由本人自理。邀请信中未注明的，原则上不予受理。

    Q：我申请留学期限为1年，录取后，我在外因研究需要，可以延长留学期限吗？

    A：不可以。留学人员不得延长留学期限，否则按违约处理。请在申报前慎重考虑，根据研修计划申报留学期限。

    Q：我申请留学期限为1年，录取后，因学校工作需要，可以缩短留学期限吗？

    A：不可以。专家录取的留学期限是按留学人员的研修计划而定的，留学人员不得随意缩短留学期限，否则按违约处理。请在申报前慎重考虑，根据研修计划申报留学期限。

    Q：我被该项目录取后，如因种种原因不能成行，怎么办？

    A：因该项目竞争激烈，为充分发挥项目效益，我们希望各位被录取教师按期派出。请各位教师在申报前充分考虑教学、家庭等因素，录取后如确实无法成行，需提前向省教育厅提出申请，由教育厅报国家留学基金委审批。如无故放弃录取资格，国家留学基金委将给予个人5年不得申报国家公派项目的处罚。我厅也将向全省高校通报，并对个人、单位进行一定的处罚。

